附件4

在校生学籍证明

姓名          ，性别    ，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，该同学为我校               （中专、职高、技工学校、大专、高职、技师学院等）             专业全日制在校学生，入学时间为     年     月，学制     年，学籍号为            。该生目前在我校       年级就读，在校期间表现良好。
特此证明

证明人签字

（学校公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说明：1、该证明用于陵川县雨露计划助学金发放学生身份证明。

      2、学生要求：2025年秋季学期——2026年春季学期，全日制在校生。

      3、学校要求：

         高职院校为：国家承认学历、教育部备案具有高等职业学历教育资格

         院校；中职学校为：国家承认学历、教育部备案具有中等职业学历教

         育资格学校。

      4、该证明可复印后加盖公章，但内容必须填写清晰完整，否则视为无效

         证明。

      5、请各学校予以配合，提供真实的学生学籍，以便接受各级检查监督。

